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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3.1.2-3款，计算生活用水最大小时流量时，淋
浴用水的最大小时用水量如何计算？ 

答：根据《中水规范》表3.1.4中各类建筑物
分项给水百分率数据（住宅沐浴为29.3%～
32%，宾馆饭店沐浴为40%～50%）确定淋
浴用水量。火灾时，淋浴用水量宜按15%计，

浇洒及洗刷等能停用的用水量可不计，据
此计算生活用水的最大小时流量。 



2、《消水规》表3.3.2 建筑物室外消火栓设计流量，表3.5.2

建筑物室内消火栓设计流量中，设置地下车库的单层、多层
建筑物的体积是否包括地下车库的体积？ 

答：1、当建筑物与地下车库有楼梯、电梯等

连通时，单层、多层建筑物的体积应包括地
下车库的体积；当建筑物与地下室不连通时
，建筑物体积不包括地下车库的体积。 

          2、厂房的地下室为汽车库，厂房建筑体

积可不含汽车库体积。（工业建筑与民用建
筑） 

           



说明： 
1、仅有通道相连，小高层的住宅与

地下车库室内外消火栓水量可分开
算。 
 2、为住宅服务的的设备机房在车库
内，也可分开计算体积。 
3、地下室不仅有车库，还有商业和

其他功能，按地下建筑确定室内外
消火栓水量。 
4、地下建筑是指修建在地表以下的

供人们进行生活或其他活动的房屋
或场所，是广场、绿地、道路、停
车场、公园等用地下方相对独立的
地下建筑，其中地下轨道交通设施
、地下市政设施、地下特殊设施除
外。为地下建筑服务的地上建筑，
其面积也计入地下建筑面积。 
5、为地上建筑服务的地下建筑，其
面积也计入地下建筑面积。 
6、地上建筑与地下建筑除通道外相

通，应按整体体积确定室内外消火
栓水量。 

   



3、《消水规》3.5.2条表3.5.2中“同时使用消防水枪数”如何理解？比如
27<h≤54m住宅要求2股水柱是否与7.4.6条“建筑高度小于或等于54m且
每单元设置一部疏散楼梯的住宅……可采用1支消防水枪的1股充实水柱到

达室内任何部位”矛盾？现此类建筑有的图审仍要求采用两股水柱同时
到达。 

答：表3.5.2中“同时使用消防水枪数”是指建筑物发生火灾

时，室内消火栓系统中同时使用的消防水枪数量，是计算消
火栓设计流量的依据。发生火灾时，除了着火层需要使用消
火栓外，着火层的上层、下层也需要考虑使用消火栓进行防
护冷却或灭火。7.4.6条“建筑高度小于或等于54m且每单元
设置一部疏散楼梯的住宅……可采用1支消防水枪的1股充实水
柱到达室内任何部位”，是住宅平面室内消火栓的布置原则
，依据该原则确定住宅平面消火栓的数量。因此3.5.2条表
3.5.2与7.4.6条没有矛盾，建筑高度小于或等于54m且每单元
设置一部疏散楼梯的住宅可采用1支消防水枪的1股充实水柱
到达室内任何部位。 



举例： 

1、住宅： 

21m<h<=27m，消火栓设计流量5L/s，同时使用消防水枪数为2， 

27m<h<=54m，消火栓设计流量10L/s，同时使用消防水枪数为2， 

每单元设置一部疏散楼梯（建规5.5.25条、5.5.26条、5.5.28条）：1股充实水柱到
达室内任何部位； 

其他（两部疏散楼梯、剪刀楼梯）：2股充实水柱到达室内任何部位； 

注意：5L/s，Ø 16（19）水枪，DN65栓DN65水带 

              2.55L/s，Ø 11（13）水枪，DN65栓DN65水带 

2、 h<=24m、V<=5000m3仓库 

消火栓设计流量15L/s，同时使用消防水枪数为3，1股充实水柱到达室内任何部
位； 

3、人防工程中V<=1000m3展览厅、剧院、剧场、礼堂、健生体育场所 

消火栓设计流量5L/s，同时使用消防水枪数为1，1股充实水柱到达室内任何部位 

4、人防工程中V<=5000m3商场、餐厅、旅馆、医院 

消火栓设计流量5L/s，同时使用消防水枪数为1，1股充实水柱到达室内任何部位 

5、人防工程中V<=2500m3丙、丁、戊类生产车间，自行车库 

消火栓设计流量5L/s，同时使用消防水枪数为1，1股充实水柱到达室内任何部位 

 

 



4、《消水规》3.5.3条室内设一种或两种以上自动水灭火系

统全保护时，可以考虑减少水量；“全保护”的含义是什么
？例如：地下车库上方为住宅时，车库设自喷，住宅无自喷
，那么地下车库消火栓水量是否可以减少？ 

答：1、全保护是指建筑物室内设有一种或一种以上自动水
灭火系统对建筑物的各个部位(除楼梯间、屋顶水箱间等不需
要设置喷头的部位和电器间等不宜用水扑救的部位)进行了全

部保护。自动水灭火系统包括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水喷雾灭
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或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等。 

         2、汽车库室内消火栓设计流量根据《汽车库规范》确
定，不按《消水规》表3.5.2确定，不存在可以减少的问题。 

         3、地下车库不属于高层建筑和多层建筑范畴，消火栓
水量减少不适用《消水规》3.5.3条。 



5、《消水规》4.3.9条，消防水池的出水、排水和水位应符合下列规定： 

（1）、消防水池的出水管应保证消防水池的有效容积能被全部利用；  

（2）、消防水池应设置就地水位显示装置，并应在消防控制中心或值班室等地
点设置显示消防水池水位的装置，同时应有最高和最低报警水位； 

问题：消防水池的最低有效水位是否不能低于消防水泵的最低自灌启泵水位？ 

 答： 

消防泵首次启动水位—离心泵出水管中心线； 

消防泵自灌水位—卧式泵泵顶，立式多级泵吸水端第一级； 

消防泵吸水淹没水位—吸水管喇叭口上600mm，旋流防止器上200mm； 

消防水池的最低有效水位取上述三个水位最高者。 

延伸思考： 

1、消防泵首次启动后，消防水池的最低有效水位以自灌水位和吸水淹没
水位两者高者为准。（泵轴泄漏（30-60滴/min）、止回阀泄漏GB13927
（1个大气压下0.006-2DNmm3/s，滴/min ）、消防泵有积气） 

2、消防泵首次启动后，消防水池的最低有效水位以吸水淹没水位为准。
（最大允许吸上高程） 



6、《消水规》第4.2.2条“两路消防供水”条件中第一款“市政给水厂应
至少有两条输水干管向市政给水管网输水”，那么： 

（1）、设计人员如何判断？尤其是中小城镇实施中有困难。 

（2）、如果水厂有一条输水干管，高位水池有一条输水干管向市政给水
管网输水，是否属于两路供水？ 

（3）、一个水厂的两条输水干管是否满足双水源？ 

答： 

（1）1、设计人员应向有关部门征询市政供水的有关情况，GB50013中
7.1.3条输水干管不宜少于两条，当有安全供水设施，也可修建一条。小
城镇可采用高位水池、水塔等安全措施，保证供水安全。 

           2、如果不满足上述要求，该市政管网就不能算“消防供水的市政
给水管网”，应设置相应的消防设施。 

（2）高位水池应有消防储备水量，消防储备水量按《消水规》3.2.2条确
定。同时市政管网应满足《消水规》4.2.2条三款要求。 

（3）“双水源” 概念没有，只有“两路消防供水”概念。 



7、 《消水规》第4.2.3条第3款：市政消防给水设计流量小于

建筑室内外消防给水设计流量时应设消防水池。对于设计人
员，“建筑室内外消防给水设计流量”可以计算得出，但是
“市政消防给水设计流量”难以获得资料，尤其是中小城镇
实施中有困难。 

答：1、《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中7.1.10条“配水管
网按发生消防时的流量和消防水压的要求进行校核”。 

          2、消防用水量按《消水规》 3.2.2条确定，这是一个基
本参数。 

          3、市政给水管网在消防时，常采用降压供水，是低压
消防给水系统。 

          4、城镇规划设计是也可以提高消防用水量标准。 



7、 消防水池设计中： 《消水规》第4.3.2条中第2条“室外
消防用水量不足部分”怎么算？第4.3.3条，当消防水池与其

他用水合用水池时，水池的补水时间是按水池有效容积计算
还是按消防用水量计算？ 

答：1、城镇消防用水量按《消水规》 3.2.2条确定，与人数
有关。建筑消防用水量按《消水规》 3.3.2条确定，与建筑物
的用途功能、体积、耐火等级、火灾危险性等因素有关。 

          2、室外消防用水量不足部分为上述两者的差值。 

          3、水池的补水时间为火灾延续时间。 

          4、消防水池的有效容积为室内消防用水量和室外消防
用水量不足部分之和乘以火灾延续时间。 



8、《消水规》 4.3.9条第2款，就地水位显示

装置是否可用水位传感器，若采用埋地消防
水池时，水位显示装置与消防水池的距离如
何控制？ 

答：1、消防水池的就地水位显示装置可用数字式水位传感
器。 

量 程: 0～1mH2O～50mH2O～100mmH2O～500mH2O (水位
高/深度)；供电电压: 24DCV(9～36DCV) 

介质温度: 0～85℃环境温度: 常温(-20～85℃) 

绝缘电阻：大于2000MΩ 

密封等级：IP68 

         2、从量程看达500m，数字式水位传感器可在室外消防

水池的附近建筑物就近设置。机械式的浮标、滑轮水位仪已
淘汰。 



9、《消水规》第4.3.9.2条：消防水池的溢流水位、最高报警

水位、最低报警水位如何确定？与最低有效水位的关系如何
？ 

答：1、消防水池设置各种水位的是保证消防水池不因防空
或各种因素漏水而造成有效灭火水源不足的技术措施。 

         2、最高报警水位—浮球阀或电动阀失控，水池进水； 

                最低报警水位—动用消防有效容积； 

         3、一显示三报警 

         就地显示水位—消防水池最高水位，满足消防水池有效
容积； 

         最高报警水位—溢流水位，消防水池最高水位+50mm； 

         动用消防有效容积报警水位—消防水池最高水位-50mm
； 

         最低报警水位—最低有效水位，消防水池有效容积已用
完，应采取措施。（消防水池补水或停用消防泵等） 

 



10、 《消水规》 5.1.10条“消防水泵应设置备用泵
，其性能应与工作泵性能一致，但下列建筑除外：1
建筑高度小于54米的住宅~室外~25L/s ~~；2室内消
防给水设计流量小于10L/s ~~”。这两条是同时满足
还是满足其中之一即可？ 

答：1、规范字面理解，这类建筑消防泵可不设备用
泵，满足其中之一即可。 

         2、 h>54m住宅：室外15L/s，室内20L/s； 

         5000m3<V<=20000m3高层公共建筑 

         室外25L/s，室内>=20L/s； 

         消防泵备用泵设不设？ 

         3、《城镇水规范》3.3.2条“给水泵站应设置备
用泵”， 《城镇水规范》是全文强条。消防泵应设
备用泵。 

       



11、《消水规》第5.1.11条，流量和压力测试装置图
中如何表示及如何安装，能否给出图示？ 
           流量检测装置和压力检测装置，是否每套系统
设一组即可而不必每台水泵均设？ 

答：1、DN65试水阀， 

               活塞式水锤消除器 

                压力开关 

                泄压阀（防过热装置） 

         2、每台泵均应设置。 



12、针对《消水规》 5.2.1条，问题： 
（1）、DTG气体顶压消防给水设备是否还能代替屋顶高位消
防水箱？ 
（2）、某一建筑物室内除了消火栓系统，另设自动喷淋系

统及别的消防系统，按本条取的屋顶高位水箱的容积是否考
虑了上述所有系统的初期用水量？（消防水箱容积是否包括
喷淋系统？） 
（3）、高位消防水箱必须设置在最高层吗？特殊情况下，

水箱设置稳压设施时，可否设置最高层的下一层甚至下两层
？ 

答：1、气体顶压消防给水设备不能代替屋顶高位消防水箱

，虽然在消防产品检测目录有（如潜水泵），但规范没有给
出适用条件。 

         2、初期消防流量、使用时间、系统种类等，在消防主
泵启动之前，比较难以确定，以规范数值为准，可以放大。 

        3、高位消防水箱必须设置在最高层，否则应采取其他有
效措施，并报当地消防主管部门批准。 



13、 《消水规》第5.2.1条6款中，“商店建筑”如何理解？ 
（1）、仅当该建筑物整体定性为商店建筑时执行此条？ 
（2）、综合楼里商店部分面积满足此款要求是否执行？ 
（3）、单独上下两层商业网点，分成无数隔间，每个隔间
上下层面积和不超300平米；但是总建筑面积满足此款要求
，是否执行？ 

答：1、商店建筑不仅是单栋建筑，而且包括多种功能组合
的建筑中商业部分。 

         2、含有商业部分多种功能组合的建筑，消防水箱容积
应分别按《消水规》5.2.1条第1款或第2款、第6款确定，取
大值。 

        3、在住宅建筑主体投影范围外的商业部分>10000m2，
按《商店建筑设计规范》JGJ48-2014属于中型商业，此部分
消防水箱按《消水规》5.2.1条第6款确定。 

         4、商业网点面积1500m2~3000m2，需设自喷系统。 

           



14、 《消水规》 5.2.2条第4款，“自动喷水灭会系统等自动水灭火系统
应根据喷头灭火需求压力确定，但最小不应小于0.10MPa”。而《自动喷
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表5.0.1下面的备注“系统最不利点处喷头的工作
压力不应低于0.05MPa”，这两处规定是否冲突？还是按新规范《消规》
第5.2.2条第4款规定，系统最不利点处喷头的工作压力改为不应低于
0.10MPa？ 

答：1、消防水箱的主要作用是供给建筑初期火灾时的消防用水水量，并

保证相应的水压要求。水箱的设置高度应能启动自喷系统报警阀、压力
开关和喷头。 

         2、自喷系统最不利点的静水压力为0.1MPa，《喷规》最不利点处喷
头的工作压力不应低于0.05MPa。 

         3、《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湿式报警阀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GB797-
89中4.8.2条“打开阀瓣组件所需的压力不应大于0.035MPa”，4.14.7条“
进口压力与出口压力之比值应不大于1.16”。 

          4、系统启动的瞬间，0.10=（1-1/1.16）*0.10+Ʃhf+v2/2g+0.05。 

0.10MPa—消防水箱的设置高度是准工作状态下要求； 

0.05MPa—自喷系统最不利点处喷头的工作压力的要求。 



15、 《消水规》 5.2.6 中第9款高位水箱出水管管径应满足消

防给水设计流量的出水要求，此处消防给水设计流量是否即
为整个系统的设计流量（消防主泵设计流量）？还是初期火
灾用水量（即一个栓、四个喷头水量）？ 

答：1、高位消防水箱的主要是针对初期火灾，所以此处的
消防给水设计流量为初期火灾用水量。常规是两个栓（10L/s
），5个喷头（5L/s）（旧版高规要求），一门高空水炮（
5L/s）等。 

          2、高位消防水箱容积较大时，如50m3，100m3，高位
消防水箱的出水管宜放大，DN150。 

          3、高位消防水池供给常高压消防给水系统时，其出水
管应按消防设计流量确定。 



16、 《消水规》 5.4.4条，消防水泵接合器应在每座

建筑附近就近设置。是否可几栋楼合用，控制和单
体距离范围多少内可以计为单体可以使用？ 

答：1、原则上每栋建筑应设消防水泵接合器。（
5.4.1条规定）。止回阀 

          2、单座建筑中有多栋建筑，消防系统采用区
域消防给水系统，应在每座建筑附近就近设置。 

          3、地块内有多栋建筑，消防系统采用区域消

防给水系统，相邻两栋建筑可共用消防水泵接合器
，但应采用分段阀门分隔，保证系统维护时不影响
其他栋消防设施使用安全性。消防水泵接合器与建
筑的距离不宜大于40m。 

 



17、 《消水规》 6.1.9-2条，其它建筑当设高位消防水箱确有困难，且采

用安全可靠的消防给水形式时，可不设高位消防水箱，但应设稳压泵。
具体怎么解释？只设稳压泵不设气压罐可以吗？如设气压罐，气压罐的
有效容积如何计算？”安全可靠的消防给水形式”是什么意思？ 

答：1、设高位消防水箱确有困难：建筑性质（演艺中心）

、建筑造型（曲面钢网架屋顶）、造价、直升飞机平台、规
划限高等原因。不易说服消防部门，认为办法比困难多。 

         2、安全可靠的消防给水形式：水源（两路供水、消防

水池），供水设施（泵、管道），消防给水加强措施，保障
措施（电源、报警、启动）等。 

        3、本规范消防设计的冗余原则为2，提高至3。 

        4、其他建筑：除以下建筑外： 

高层民用建筑、总建筑面积大于10000m2且层数超过2层的公

共建筑和其他重要建筑（火灾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重大财
产损失、严重社会影响的建筑，如商场、剧院、影院等） 



7、学校行政教学综合楼，总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
，其中2000平方米设置集中空调系统，根据《建规
》8.3.4.3条该楼是否可以不设喷淋？另外有5层宿舍
楼，其中一层为食堂、配电，每层建筑面积1600平

方，无集中空调系统，一层若扣除宿舍疏散楼梯间
、配电间（均直接对外开门），面积不足1500㎡，
根据《建规》8.3.4.2条是否可以不设喷淋？ 

答：1）《建规》8.3.4.3条“设置送回风道（

管）的集中空调系统且总建筑面积大于
3000m2的办公建筑等”需设自喷系统。总建

筑面积是指设置集中空调系统的建筑面积，
不满足此条款办公建筑可不设自喷系统。该
学校行政教学综合楼可不设自喷系统。 

 



2）食堂是餐饮场所，且建筑面积大于1500m2

，该部分应设自喷系统。 

注： 

1、局部自喷应用系统（保护面积不大于
1000m2）和局部设置自喷系统； 

2、当地消防部门要求； 

3、设计师判断（人员密集场所）； 

4、建筑面积不是防火分区面积； 



8、《建规》8.3.2条第7款：占地面积大于1500平米
或总建筑面积大于3000平米丙类仓库要设喷淋。 一
栋二层建筑，每层2000平米左右，东一半面积是厂

房，西一半面积是仓库，厂房、仓库都是丙类。厂
房性质不属于《建规》8.3.1条第2款要设自喷的范围
，可以不设自喷；仓库不属于第8.3.2条第1～6款要
设自喷的范围，且仓库占地面积1000m2，根据8.3.2
条第7款也可以不设自喷，该建筑是否要设喷淋？ 

答：丙类厂房、仓库占地面积各为1000㎡左
右，2层建筑面积各为2000㎡左右，不属于《
建规》8.3.1条、第8.3.2条的范畴，可不设自

喷系统。但厂房和仓库设置在一栋建筑内，
建议设自喷系统。 



9、《消水规》12.3.4条：一般气压罐就一根管道，

出水管做止回阀如何理解？是否在整体稳压装置出
水总管再设止回阀？ 

答：气压罐进出水管是同一根管道，如设置
止回阀，气压罐内的有效储水容积就不能保
证。应在稳压设施的总出水管设止回阀组。 

注：此出水管是指消防水箱出水管和稳压系
统出水管合在一起的出水管。 



10、一，二层商业，上面十一层住宅，商业与住宅

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分别独立设置，商业总面积
小于1500平方米，请问商业部分是否设喷淋。 

答：根据《建规》GB50016-2014第5.4.10条和
第8.3.4.2条，商业部分不设自喷。 



谢谢！ 


